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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77   证券简称：国泰集团   编号：2019 临 045 号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东租赁公司办公场所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联交易概述：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集团”、“公

司”或“本公司”）将公司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大道 699号聚仁国际 2号楼的

科技研发中心写字楼 22-23F等楼层房屋租赁给公司控股股东江西省民爆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爆投资”）用于办公场所使用。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截至本公告日止，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

同关联人进行的租赁业务相关交易的累计金额为 0元。 

 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

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以及持续盈

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一、 关联交易概述 

民爆投资为解决其办公场所问题，拟租赁本公司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大

道 699 号聚仁国际 2 号楼的科技研发中心写字楼 22-23F 等楼层房屋用于其办公

使用。上述租赁场所建筑面积共计 2636.04 平方米，承租价格按每月 32 元/平方

米，每月房屋租金 84,353.28 元人民币，一年房屋租金共计 1,012,239.36 元人民

币。本次租赁期限暂定一年，为 2019 年 7 月 18 日至 2020 年 7 月 17 日，租赁

合同一年一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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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次交易方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民爆投资或与不同关联人之

间发生的租赁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未达到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5%以上。 

 

二、 关联方介绍 

（一） 关联方关系介绍 

民爆投资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53.40%股权，为本公司关联方。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省民爆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方云 

注册资本：395,457,000 元人民币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昌东大道 8699 号 

主营业务：对民爆及相关行业进行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民爆投资实际控制人为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民爆投资近两年的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18.12.31/2018 年度（经审计） 

总资产 905,781,707.82 

净资产 470,420,726.50 

营业收入 361,265,173.06 

净利润 -4,135,002.60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系本公司所拥有的科技研发中心写字楼，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高

新大道699号聚仁国际2号楼22-23F等楼层房屋，建筑面积共计 2636.04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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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租赁场所产权所有人为本公司，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公司与民爆投资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租赁场所的租金标准以南昌市同类

租赁场所的市场价格为基础，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

存在损害公司利益以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租赁合同》主要条款 

出租方：国泰集团 

承租方：民爆投资 

1、租赁场所：国泰集团出租的房屋坐落在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大道 699 号聚

仁国际 2 号楼 22-23F 等楼层房屋，建筑面积为 2636.04 平方米。 

2、租赁期限：租赁期暂定为一年，租赁合同一年一签，租房期限自 2019

年 7 月 18 日至 2020 年 7 月 17 日。 

3、租金及付款方式 

（1）承租金额按每月 32 元/平方米，每月房屋租金共计人民币 84,353.28

元（大写：捌万肆仟叁佰伍拾叁元贰角捌分整）。 

（2）民爆投资按季度支付房屋租金。 

4、各项费用的缴纳 

（1）民爆投资自行承担租赁期内房屋的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停车费、

卫生费、电话电视网络费等费用，以及人为原因造成的房屋内设备（设施）维

修费用等相关费用。 

（2）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停车费、卫生费、电话电视网络费等费用

的收费标准，按照物业管理有关收费标准执行。 

5、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国泰集团、民爆投资双方签署盖章后生效。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的关联方民爆投资经营状况正常，企业运营规范，上述关联

交易有比较充分的履约保障，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及无法支付公司款项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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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该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本次关联交

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以及持续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

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六、 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7月 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控股股东租赁公司办公场所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熊旭晴先生、

李华才先生、邓志斌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于会前审阅本议案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公司与控股股东民

爆投资签订《租赁合同》属于关联交易，公司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董事会审议

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上述关联交易属合理、合法经济行为，所涉及的材料

详实完备，该关联交易的定价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

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进行审议。 

（三）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与控股股东民爆投资签订《租赁合同》属于关联交易，本交易有利于盘

活公司存量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该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

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

不良影响。该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本关联交易议案。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